苏农院发展新团员程序
申请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团支部（分团委）
1．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．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→
   向团支部提出书面申请                     制定发展计划分别并上报团委
	1、凡年龄在14周岁以上，28周岁以下的中国青年，承认团的章程，愿意参加团的一个组织，并在其中积极工作，执行团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团费的，可提出申请。

2、申请内容包括：本人简历，本人对团组织的认识，入团动机和努力方向等。
	
	1、要根据申请的数量和质量，制订切实的发展计划（计划除外发展名单和准备接收的时间外，还应有具体的措施和步骤）；

2、支部填写《支部发展团员计划表》并报分团委审核批准。

3、分团委填写《系发展团员计划表》报院团委审核批准。


团支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团支部

3．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 — —  — —— —— —→      4． — — — — — —→ 

加强培养考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泛征求意见

	1、建立联系人制度。（每个申请入团的青年应有两名团员负责，有针对性地作好思想教育工作）；

2、加强培训考察培养。

（1）通过业余团校、团课、学习小组等多种形式，组织谈们学习团章，了解历史，不断端正入团动机；

（2）组织申请人参加一些团的会议和活动，以便在实际中考察；
3、培养考察期为半年以上（突出表现至少三个月）。

4、认真填写《支部发展培养考察表》
	
	1、可采用个别谈话及召开座谈会的形式，广泛征求团员及党支部对发展工作的意见。

2、认真填写《发展团员座谈会记录》


团支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团支部

5．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→       6．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→
确定发展对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下发《入团志愿书》
	1、申请人培养成熟，具备入团条件，达到入团标准，联系人应主动向团支部介绍情况；

2、根据发展计划和培养考察情况，召开支委会确定发展对象。
	
	团支部书记（委员）负责下发《入团志愿书》，当面了解发展对象的思想动态，并向其提出团组织的要求。


申请人、介绍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团支部

7．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→            8．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→
填写《入团志愿书》                    召开接受新团员的支部大会

	根据《关于规范我院发展新团员程序通知》院团委2005[8]的有关要求：
1、申请人要认真、实事求是的填写；

2、必须由所在单位团支部二名团员做介绍人。（介绍人可由申请人自己选择，也可由团支部指定。介绍人应在《入团志愿书》上填写自己的意见。）
	
	根据《关于规范我院发展新团员程序通知》院团委2005[8]的有关接收新团员的支部大会程序进行


团支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团委

9．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．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→

填写支部大会决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议

	 填写时应注明应到和实到的团员数，表决情况及通过日期，并签上团支部负责人姓名（盖章）
	
	  分团委会进行讨论审查支部决议，并在志愿书上予以批复。

  





团支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择机举行入团宣誓仪式
11．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→           12．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→

张榜公布、通知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《入团志愿书》存入档案

	在张榜公布的同时，由团组织负责人和该同志见面，说明有关事项，提出要求和希望。


